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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利他是社会工作“以人为本”使命的根本，然而目前许多有关人类动机的理论都认为人类本
质上是自私的，利他性并不是人性的一部分。通过考察有关人性中利他概念及理论上的争论，并对相关理论
家、哲学家对人性本为自私所做出的似是而非的辩驳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人性自私观应该修正为利他主义发
展的土壤。一旦利己主义的理论霸权被打破，并且利他主义动机被允许纳入动机理论范畴，那么垂死的关于
非利己动机的社会科学理论就会迎来春天，社会工作的目标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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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是人性的一部分吗? 还是说，人类从本

质上来说或多或少受到各种形式自利或“利己主
义”的驱使?①社会科学理论家给出的一个带有普
遍性并被公众所接受的解释是人类天性是利己主

义的，真正的利他主义是不存在的。这个答案对
社会工作职业使命的性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

表明社会服务最终是在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过程

中实现的，而不是在个人自我牺牲的利他冲动过

程中实现的。在笔者看来，利他主义是人性重要
而又真实的一部分，并且是社会工作职业存在的

主要原因，尽管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却难以证明，而

对利他主义的否定对社会工作的思想以及道德基

础构成了重大的挑战。本文的主要任务是从概念
及理论的推理来证明尽管存在许多不利的论据，

但是利他主义仍然是人性的一部分。

社会工作以及关于利他主义的争论

社会工作学者一直以来忽视利他主义，然而

对那些帮助弱者的职业来说，利他主义应该成为

他们关心的中心问题。利他主义不仅具有动员慈
善与志愿行动的潜在作用，而且社会工作职业构

建福利“安全网”的使命也是扎根在我们文化利
他主义的情感之中的。更进一步来说，现代社会
中绝大多数的助人职业依然是来自自我奉献和自

我牺牲的个人行为，如果我们的文化不能承担起

重要的责任，任何增进社会福祉的职业都不会有

发展壮大的可能。
对利他主义的解释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

工作这份助人职业是有必要的，而且对我们自己

也会有深层次的认识。尽管对利他主义的研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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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成为社会工作领域主要的学术议题，但是利

他主义已经得到我们深切的关注，从对老年人家

庭支持的研究到有关公众支付社会服务意愿的政

策困境再到社区对为精神疾病病患设立的中途之

家和为流浪者提供的庇护所的接纳，无不体现了利

他主义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总的来说，对利他
主义的讨论是为数不多能够整合从宏观到微观、从
政策到临床、从研究到实践等方面的学术问题。
然而，利他主义本身很少被人们拿来当做一

个主题。毫无疑问，社会工作对利他主义的噤声
一部分来自于占文化主流地位的人性自私论，以

及人们对自称为利他主义者的怀疑。Roy Lubove
曾经不无讽刺地把社会工作者称为“职业的利他
主义者”②。他说的一点也没有错，社会工作职业
的存在就是为了使某些具有利他意图的政策和社

会功能通过一种职业得到执行并惠及大多数人而

不是让个体去追求个人的福祉。他对社会工作的
讽刺起源于对社会工作职业的一场讨论: 一个人

如何在同一时间既是职业的又是利他的? 职业和

利他，这两个词拼凑起一个冲突的形象，一方面是

受到科学理性计算驱使以及以获得薪酬为目的的

职业身份，另一方面是自发的慷慨行为。不过，这
样自相矛盾的结果再真实不过了，因为人类动机

原本就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就好比医生有
可能是真心实意想要医治好他的病人，尽管他也

在通过为病人看病而谋生，这样就可以理解社工

实际上也是如此。
从 Lubove的话里可以读出更深一层次关于

利他主义的悖论。如果大家都认同所有人都受到
自利算计驱使这个假设的话，真正的利他主义怎

么可能存在? 这是对“职业的利他主义者”可信
度最大的质疑，这导致极右派社工否认自己是因

为自利去做好人，而极左派社工否认自己是为自

利的权势而充当“社会控制”的工具。各种自利
理论都把对利他主义的打压看做是科学界最有价

值的成就之一，关于人类的科学解释似乎都要么

想把利他主义排挤出去，要么把它纳入自己的行

列中来。
反利他主义的思想渊源来自于将自利看成美

德的资本主义社会。Barry Schwartz 著作的一个

核心论点就是市场经济理念能够进入千家万户离

不开当时对利他主义的否认。不可否认，两者之
间确有联系。然而，对利他主义的质疑不应该成
为资本主义或者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
也许市场经济理念对社会生活的渗透确实影

响了人们利他的行动，但是长期以来对于利他主

义的困惑依然存在。也许社会科学理论确实在这
些问题上的观点是站在资本主义一边，但是这两

者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解释外在的利他行为而不

是简单地从事实推演到理论。③

利他主义的概念及其涵义

利他主义是人性的一部分吗? 在我们回答这

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利他主义”以
及当我们说某样东西是“人性一部分”的时候意
味着什么。
首先需要定义利他主义。我们需要区分利他

的人与特定的利他行为。利他行为是最基本的利
他主义构成，而利他的人则是指一个愿意做出利

他行动的具有利他人格的人，然而利他行为并不

都是由利他的人完成的。因此，在这里笔者的讨
论聚焦于理解是什么引发了利他的行动。
一个行动是否具有利他性是看行动的结果，

还是行动本身，抑或是行动背后的动机? 很显然，

利他主义与行动者利于他人的行动有关，但是许

多非利他行为，比如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甚

至是像丢失了钱包却使捡到的人受益这样的意外

行动，它们都在产生利他的结果，但是仅仅利于他

人对利他主义来说是不够的。不但如此，真正的
利他行动由于各种原因也未必使对方受益。
利他的行为也够不上是利他主义。一方面，特

定的利他行动未必是出于利他的动机，比如把钱给

一个有需要的乞丐可能是利他的，但也有可能这个

行为是由于害怕受乞丐侵扰而做出的自利举动。
另一方面，在相应的环境下，任何行为都可以是出

于利他的目的，比如强行夺走某人的资源有可能是

利他的，如果动机是为了阻止此人进行自残。
评价一个行动是否是利他的关键在于行为背

后的目的。首先，利他行为的目标是否达成并不
影响利他动机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产生特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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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对利他主义来说并不重要。其次，相互冲突的
几种动机往往是并存的。人们并不总是在别人需
要的时候做出利他的行动，这并不能表明他们不

具有利他的动机，这是因为他们的利他动机会受

到其他对施动者更加重要动机的影响。第三，人
们往往并不知晓他们的动机，要么是将某个动机

与另一个混淆起来，要么就是不愿意真实说明自

己的动机。最后，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关于利他—
利己的争论是在关于人类动机解释的哲学层面展

开的，并没有涉及在道德层面上一个人是否应该

是利他的。
因此，如果一个人是利他主义的，那他的“最

终”动机( ultimate motive) 必须是利他的。“最终”
动机这一词意味着，动机以及回应的行动在手段

与目的上是分层次的。“最终性”是理解关于利
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争论的关键之一。尽管在
对最终目的的解释中，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外在

的利他主义只不过是以最终的利己主义为目标的

工具性善行。④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找到许多例子
驳斥最终动机的解释。⑤由于一个给定的行为可
以用各种动机来进行解读，因此很难以事实为依

据对一个人的动机进行有效推断，更不用说要判

断一个人的动机哪些是最终性的( 目标) ，哪些是

工具性的( 过程) 。
将真正的利他行动与本质上利己的善行区分

开最常用的方法是考察一个利他的行动对施行者

来说是不是有净成本( net cost) 。Russell Hardin
在他的文章中说得更加冠冕堂皇一些，“有益于
其他人的行动就会给自己带来损失”，真正的利
他主义必须是“让别人幸福而让自己受苦。两者
缺一不可”。这种衡量方法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一个人不应该带着谋利的想法去帮助别人，但助

人的行动以个人损失而告终也同样不是利他的;

同理，一个人为了帮助别人而冒着生命危险，却意

外地获得奖励与赞扬的净收益，这样的情况也并

不是非利他的。
不是不能将成本纳入到动机评估，而是将成

本与动机直接联系起来的做法似乎有点过头了。
当一个人从帮助别人中获得利益的时候，我们当

然有理由怀疑他的行动是否是利他的。尽管，成

本不能拿来定义利他主义，但是用成本来判断行

动是否是利他的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通过对成

本的计算有助于把行动中利己动机鉴别出来加以

剔除。
通过以上讨论，利他主义对我们来说到底是

什么呢? Schwartz的解释可供我们参考，他认为，
只要利他主义这个词是指最终动机，那么“利他
主义就是对他人利益的奉献”。或者我们也可以
看看 Daniel Batson 和 Laura Shaw 是怎么理解的，
他们认为，“利他主义是将提升他人福祉为最终
目标的动机状态”⑥。
正如以上定义所示，不属于人类天性的真正

的利他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对社会建构主义者
来说，利他主义只有被社会建构起来才可能成为

真正的动机，但是那样利他主义就变得与人性毫

无关系。那么问题就是，如果利他主义存在的话，
利他主义到底是人性的一部分还是后天习得抑或

是社会建构的。

动机是“天生的”的吗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说动机是天生的? 某样东

西是天生的实际上就是说某样东西是人类与生俱

来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在本文中说利他主义是天

生的就是说我们身体内部的某些部分、系统或机
制( 生理或心理、已知或未知) 天生地具有生产利
他动机的作用，就像人所具有的性的欲望、饮水吃
饭的欲望、呼吸的欲望，因为在我们体内有许多未
知的机能能够生产出这些动机。
达尔文认为有机体之所有具有惊人的适应能

力，正是由于有机体要为提供自己生存与繁殖的

养分的稀缺资源展开竞争。结果，那些最健康的
有机体，也就是那些具有优势基因的有机体能够

生存下来并繁殖出更多的后代，并把它们的基因

遗传给更大比例的下一代。达尔文指出，这种代
际的自然选择解释了人类所具有的适应性能力。
每一种机能都会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只

有其中一小部分是天生的。举例来说，心脏将血
液压出心室的同时也会在胸腔内发出响声。两种
作用都是有益的，胸腔的响声有助于医生的诊断，

然而只有推动血液流动才是心脏天生的功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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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动物的心脏在过去就具有推动血液的作

用，这也就是心脏会被自然选择并在人类体内存

在至今的原因。
如果人们赞同对有机体具有“天生能力”

( natural function) 的解释，如果人类的本性就是心
理与生理机能自然运作的结果，那接下来关于利

他主义是否是人类天性的问题就变成了利他主义

是否是人类这一物种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内在的天

然属性。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来澄清利他主义作为
人类天性的内在含义:

第一，我们假设利他主义是人类天性的一部

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就像大多数人类其他天

生动机一样，它们在人群中会有不同的变化，这样

利他动机在不同人的身上也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强

度。有的人缺少明显的利他动机，这不能证明利
他主义就不是人类的天性，就好像我们不能说有

些人缺乏明显的性冲动就说明人类天生就不具有

性本能。第二，利他主义是人类天性的事实只是
说明我们生来就具有这种本能，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我们就会因此采取相应的行动。前面笔者提
到，人的机能是分不同层次的，人类天生就具备用

理智来选择行使这些机能而不运作那些机能。第
三，社会化或社会控制会改造人类的天性，这也是

我们的社会为人性中的利己性而不是利他性提供

了社会化、奖励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第四，
认为利他动机是人类天性并不表示否定与利他相

反的动机。人类自身有些机制天生会产生利他冲
动，另一些会产生利己冲动。
总之，提出某个动机是天生的是一个理论问

题，某一种天性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通过遗传形

成的，因此这样的理论性的论述并不能被利己主

义理论家提出的表面论据所证伪。这就意味着我
们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利他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悖论

笔者认为，在所有反对利他主义的声音中，有

三种基于基本概念—理论的质疑最为重要，我们
可以把它们叫做“利他主义的悖论”。第一种认
为，利他主义的行动产生了快乐，因此获得快乐的

利己主义动机( 享乐主义) 解释了外在的利他主

义; 第二种认为，利他主义者是由于移情作用而对

那些有需要的人们做出行动，但是移情本身是一

种令人不适和痛苦的感受，因此利他主义者是出

于利己主义动机而减轻自己的移情痛苦; 第三种

认为，利他主义者自愿地并且发自内心地想要帮

助别人，但是他们的意愿本质上是利己的。为了
表明利他主义是可能的，我们必须构建起一个能

够绕开这三个悖论的利他主义模型———“享乐主
义悖论”、“移情悖论”和“动机悖论”。

1．享乐主义与利他主义: 自我满足的利他主
义矛盾吗

首先从“享乐主义悖论”开始。在前文，笔者
提到过一个行动可能会包含不止一种的最终动

机，因此利他主义动机是可以与利己主义动机并

存的。那些提出利他主义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人
并没有否认人们希望从利他主义中获得快乐，也

没有说利他主义者不会考虑非利他的利益、利他
行动的代价以及影响行动的其他因素( 尽管证据

表明自发的利他主义行动并不会这么做) 。因
此，“享乐主义悖论”将利他主义过度理想化了。

Bulter认为，享乐主义没有对———“经过冷静
思考认为对自己有利的行动; 出于报复或友谊而

对其他人作恶或行善的行动”⑦———这两种行动
进行区分。我们通常会将基于理性计算的行动与
冲动的行动区分开，这是因为冲动的行动会与享

乐的计算相冲突。复仇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
以说，复仇是甜蜜的，我们为了获得复仇的快乐而

行动，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复仇是与自我毁灭相伴

的，没有任何享乐主义的分析能够正当化复仇行

为。对复仇的人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报仇，其次
才是复仇的快感。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利他主
义。获得个人快乐并不是利他的目标，而是达成
利他的目标带来了快乐。

2．“移情—利他主义”假说⑧相对于“移情—
忧伤”假说⑨

然而，即使想要助人是无痛的，对有需要人的

移情也会明显带来各种负面情绪。移情—忧伤被
一些现代社会心理学家用来作为反对利他主义存

在的论据。
个体的利他行为主要由对有需要对象的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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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引发。Batson与他的团队在实验社会心理学
领域中试图证明通过观察那些忧伤的人们而引起

的移情确实能产生真正的利他冲动。Batson 设计
了一系列实验，将移情—利他主义假说分别与一种
利己主义假说进行对照，实验中通过改变不同的预

测变量，将实验的结果与假设模型进行拟合，从而

证明由移情引发的帮助行为的动机是利他的。
Martin L． Hoffman 则认为移情引发人们做出

亲社会行为的动机是通过移情忧伤( empathic dis-
tress) 实现的，当个体观察到他人处于真实的忧伤
中时，自己也感到忧伤。⑩这有两种解释，第一种
是“减少厌恶情绪唤起”理论( aversive － arousal
reduction) 。Hoffman指出，“移情忧伤是令人不快
的感受，帮助他人通常是消除这种感受的最好方

式”瑏瑡。第二种解释认为当旁观者没有提供帮助
或帮助的努力失败时，他们会认为自己对受害者

继续遭受痛苦负有责任以及感到内疚。
不过，移情与个人忧伤并不同。比如说，当某

人受伤时，我们会产生移情，好像是我们自己的生

命或健康受到威胁那样焦急，实际上我们丝毫感

受不到受害者的体验。正是移情传递了信息让我
们以利他的方式行动，对他人正在承受痛苦的移

情确实会以其感受的方式让移情者体验到一定程

度的痛苦。
与其说忧伤是利他冲动的原因，不如说忧伤

是事先存在利他冲动无法实现的结果。哲学家
Thomas Nagel 对利己主义的谬误概括得非常好:
“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种解释: 关注他人的行为
是由想要避免来自于自私行为的内疚感所激发

的。内疚不是利他行为的原因，因为确切地说内
疚是一个人正在或者已经经历的与他过去了解到

的要求、权利或者利益完全不一致所产生的痛苦
的认知。总体上来说，同情与其说是由对他人忧
伤的体验而产生的不安的感受，进而引发缓解他

人忧伤的冲动，不如说，同情是对他们自己忧伤需

要得到解脱而产生的痛苦的感知。”瑏瑢

Nagel分别对“移情—忧伤”与“内疚”( guilt-
y) 进行了评价。对于内疚，Nagel认为感受本身不
能成为利他行动的原始动机，因为感受是以利他

冲动为先决条件; 除非一个人有道德冲动却没有

依此行动，否则一个人不会有内疚感。同理，就同
情来说( Nagel 指的是移情—忧伤) ，同情包含了
对他人的忧伤应该得到消解的痛苦感知。因此，
利他主义不可能仅仅是想要减轻移情忧伤的工具

性意愿，因为移情忧伤本身是以利他意愿为前提

条件。
3．集体意向性: 超越自我
自此，笔者已经考察了如何解决享乐主义悖

论与移情悖论提出的问题。然而，一旦享乐主义
与移情这两个障碍被清除了，利己主义就要来到

最后一个不得不争论的问题: 在帮助过程中，利他

主义者在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本

身也很容易受到利己主义的驱使。
为什么一个想要表达意愿的行动会受到利己

主义的驱使呢? 这个问题会被解释为因为行动者

想要达到目标。但是，如果这个目标是为了实现
他人的福祉，那为什么也是利己的呢? 利己主义

者认为，他人福祉的实现是行动者为了自己而这

么做的。这个回答中有两个潜在的混淆。第一，
利己主义用假设来回避问题的实质，当一个人想

要某样东西，那他会有某种终极的立即的原因而

这么做，例如为了获得快乐或者减轻自己的痛苦。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这样的解释并不充分。第
二，包括利己主义在内的每一种意愿都包含了想

要满足个人需求的次级意愿，但是为了满足个人

利他需求的次级意愿的存在并不预先排除在这一

层意愿背后更深层次真实的利他想法。一级意愿
是为了某种目的，次级意愿则是为了满足一级意

愿，当某人有某种意愿，但在全面考虑后，他就不

想满足自己的这个意愿，这时候两者之间的区别

就明显地呈现出来。因此，对动机悖论的回应只
需要区分一级意愿与次级意愿之间的差别，并指

出只有次级意愿是利己的。
正如人类被预先设定好带有某些动机来应对

相应环境条件的感知，我们也会被设定好以利他

动机来应对特定人际环境的感知。利己主义者提
出，我们带着忧伤情绪来感知他人的需要，并对助

人的利弊进行评估，然后( 如果成本收益分析有

效的话) 我们就会形成工具性助人的意愿。另一
种模式是我们会感知某种需要，然后立即体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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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发的利他性的助人意愿，同时生发出的忧

伤、理性利己评估会对最后的决定产生影响。然
后，个体有时会遇到用工具性意愿无法解释的关

系，这种关系就先天地存在于我们的体内，人类有

许多行动都是自发的。通过语言与动作进行交流
的能力以及体育活动中的合作能力都表明了人类

确实是社会性动物，协调与合作是个人互动系统

中移情感知的即时结果，移情也确实是维持与引

发自发的合作行为的主要机制之一。
如果要用一个哲学术语来概括群体中个人与

他人合作的行动的话，那这个术语就是“集体意
向性”( 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根据集体意向性
概念，对个体行动原因的解释必须要考虑到群体

中其他成员的状态以及成员间的关系，也就是说，

行动不能完全用个体的工具性意愿来解释，因为

他人的需求对个体的影响是即时的和预知的，对

他人需求即时回应的内在倾向似乎构成了某种动

机上的自我超越。
集体意向性模式可以解释大多数关于利他主

义经验层面上的资料。在对极端利他行动反复的
研究中发现，那些为救他人而冒着生命危险的人

们都认为自己在当时并没有迟疑、没有理由并且
并没有感到自己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他们只是

做了一件没有经过计算、自发的并被认为是必须
要做的事。集体意向性模式( 移情) 的用处就在
于明确了某些机制作用的有效性，它表明了进入

集体原因系统( collective reason system) 是自然而
又直接的，这意味着为他人而行动的意向并不是

为了达到个人目标的手段而是助人的终极动机。
如果这些机制的属性就是如此，如果它们正如笔

者所述就是为了这些利他的动机而自然演化而来

的，不管抑制或者改变这种自然反应有多容易，那

么我们就是天生的利他的。
就以上的分析而言，笔者还是没有完全解开

针对利他主义的三个悖论，但是通过回应以及提

出可操作性对策，可以说我们在拨开利己谜团上

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

利他主义、分配的正义与社会工作的基石

如果有人想要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定义社会

工作职业的话，有一个词最恰当不过了，即“安全
网职业”( safety net profession) 。社会工作的使命
是要确保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的物质生活、
社交生活、精神心理以及个人机会最低限度的公
平，并且防止这个“安全网”的边界低于适当的生物
心理范畴的界限。当然，人们对安全网应该提供的
产品以及安全网的弹性还存在异议，但是人们已经

在丰裕而又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对什么是公平取得

了广泛的共识，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应该有力地调

整个体的命运，其中安全网起到重要作用。
社会工作所追求的使命中有一项特别的任务

就是分配正义，笔者把它称为“分配的底线正义”
( minimal distributive justice) 。分配的正义关涉到
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员所需要的奖励以及成本的

公平分配，并且涵盖了从税收政策、男女收入到教
育机会以及收入标准。底限的正义虽然在分配正
义中的比重不高但是意义重大，它的目标就是要

确保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拥有“社会底线”的
初级产品。社会底线是一系列最基本的物质、社
会、精神产品以及个人机会的最低标准，并在一定
程度上按照社会结构来进行分配以确保每个人体

面的生活。
利他主义有时也被看做社会工作使命的基

石。生活滑落到贫困线能够产生其他形式的不公
所不能产生的即时与明显的伤害，而帮助这些人

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利他主义的色彩。由贫困这
样极端剥夺所激发的利他动机就能够解释为什么

社会工作会成为这样一个致力于最低限度分配正

义的特殊的职业。
底限的正义与利他主义是社会工作的两个对

立面，还是两种解释抑或是一个解释的两个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这还要看正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

关系是怎样的。一方观点认为，正义与利他主义
没有任何关系，一个人以正义的名义行动仅仅因

为对公平原则的坚守而不带有任何想要为他人带

来福祉的意愿。另一方观点认为，利他主义与正
义是相互重叠的两个概念或者说它们就是一回

事，对利他主义和正义更加充分理解的话，就会看

到利他主义外在表现是为了公平和正义，内在实

质则是利他主义。因此，社会安全网就可以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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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利他主义动机的社会设置。利他主义与分配
正义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在这篇文章中仍然悬

而未决，还需要在以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是
不管社会工作形式上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在实践

层面上，正义与利他主义都在解释社会工作职业

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利他主义可以赋予社会工
作职业慈善的色彩，但是却缺乏与正义相关的社

会使命并建立起安全网保护受到严重剥夺的人

们; 正义则可以激发社会工作职业对分配正义的

计算，却不能够维持助人与以人为本工作热情的

内在自我满足。社会工作应该是融合对利他的渴
望与分配不公的激愤。
利他主义是人类天性的事实还没有被普遍接

受。因此，坚信利他理想，社会工作正在为我们整
个社会守护和孕育利他主义的遗产。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社会工作是在实践层面践行这个理想，而

笔者则在学术层面上进行捍卫。如果说当下社会
的利他意识是社会工作的公共使命，那么对社会

工作者来说理解“利己主义—利他主义”争论的
逻辑并且随时准备回应来自于临床以及公共政策

方面带有利己主义假设的讨论是至关重要的。一
旦利己主义的理论霸权被打破并且利他主义动机

被允许纳入到动机理论范畴中，那么已经垂死的

关于非利己动机的社会科学理论就会迎来春天并

给我们带来更丰富的理解。社会工作的目标也将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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